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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委員聘任程序 

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17 日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96 年第 8 次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21 日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97 年第 7 次會議修正 

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16 日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99 年第 3 次會議修正 

中華民國 101 年 6 月 22 日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101 年第 6 次會議修正 

中華民國 104 年 9 月 25 日學術字第 1040507104 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 105 年 10 月 26 日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105 年第 10 次會議修正 

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17 日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108 年第 1 次會議修正 

中華民國 109 年 11 月 20 日本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 109 年第 11 次會議修正 

一、 目的：為執行本委員會委員聘任，依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設置

要點第三點、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組織及作業基準第二點第一項及第

三項，訂定本程序。 

二、 聘任時機 
（一） 委員會任期屆滿前一個月。 

（二） 委員增聘。 

（三） 委員改聘。 

三、 流程 

步驟 程序 負責人/單位 

（一） 推薦人選 

↓ 

主任委員/主管副院長/委員會 

（二） 簽請核示 

↓ 

執行秘書 

（三） 核示 

↓ 

院長 

（四） 發聘 

↓ 

本院學術及儀器事務處 

（五） 函請主管機關備查 執行秘書 

四、 聘任程序 

（一） 主任委員與主管副院長或委員會委員協商後提出主委、副主委、執行長、委員

推薦人選。 

（二） 執行秘書統計委員出席次數，供主任委員、主管副院長進行委員續聘時參考。 

（三） 主管副院長或主任委員徵詢推薦人選參與意願後，提出推薦名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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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本委員會執行秘書 

1. 將推薦名單簽請院長核示，並指派主委、副主委、執行長。 

2. 奉核後進行發聘程序，將聘書函送給委員。 

五、 注意事項 

（一） 本委員會依設置要點第三點組成。 

（二） 委員每次改聘人數以不超過委員總人數二分之一為原則。 


